
焦點縱論

韓大元

園地公開 文責自負 電郵：1902news@gmail.com 傳真：2834 5135 責任編輯：曹宗興

香港國安法實施五年來為合理平衡
國家安全與人權保障積累了實踐經驗，
也為普通法國家和地區深入研究這一問
題提供了有益的經驗與判例。在國家安
全與人權保障的關係上，不同國家固然
有各自的文化與價值判斷，但只要秉持
客觀、理性、開放的學術立場，便不能
否認香港國安法實施五年來對穩定香港
社會秩序、恢復法治環境、重塑政治文
化，以及保障居民權利與自由等方面發
揮的積極作用。當然，香港國安法實施
機制仍有進一步完善的空間。本文在梳
理香港國安法實施過程中平衡安全與自
由的實踐與個案基礎上，並就未來如何
更好兼顧安全與自由，並在法律體系內
平衡多元的價值衝突，談幾點看法。

一、香港國安法中安全與
自由的規範平衡

香港國安法在立法過程中以憲法和
基本法的人權保障原則為依據，注重協
調國家安全和人權保障兩種價值，既確
保香港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的
一部分，同時強調在法治軌道上維護國
家安全，將尊重和保障人權原則貫穿在
法規範體系之中。國家安全是現代主權
國家優先追求的目標，只有在國家安全
得到保障的前提下，公民才能享有最基
本的人權。香港國安法第2條規定，基本
法第1條和第12條構成基本法文本體系中
的 「根本性條款」 ，要求權利和自由的
行使不得違背這兩項規定，明確了處理
國家安全與人權保障之間關係的前提。
實踐表明，國安法實施不僅沒有改變基
本法確定的人權保障標準，而是為基本
法規定的居民權利與自由提供了更好的
保障。安全與自由的平衡是在法治軌道
上進行的，即使因國家安全事由對公民
權利進行限制也是嚴格依照法治原則與
程序進行的，符合《公民權利和政治權
利國際公約》的精神，符合世界各國的
法律實踐。如香港基本法第30條規定，
通訊自由和通訊秘密可因公共安全和追
查刑事犯罪的需要被限制。香港法院的
眾多判決也都適用過這一條款。因此，
維護國家安全和保障居民權利和自由是
並不衝突，只要限制是必要的，符合比
例原則，就可以融合在基本法的框架
內。

香港國安法中規定了完善的人權規
範體系，體現了人權保障的基本原則和
精神。香港國安法第4條明確規定， 「香
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應當尊重和
保障人權」 ，特區居民依照基本法和國
際人權公約享有的權利和自由受到保
護。香港國安法第5條要求以法治原則防
範、制止和懲治危害國家安全犯罪，同
時規定了罪刑法定、無罪推定、依法享
有辯護權等其他訴訟權利和 「一罪不二
罰」 等法治原則。

為落實香港基本法第23條、全國人
大5．28決定和香港國安法第7條的規
定，香港特區立法會制定了《維護國家
安全條例》（以下簡稱為《條例》），
並於2024年3月23日刊憲生效。《條
例》將香港國安法第4條規定的人權保障
原則貫穿始終，首先在第1部將尊重和保
障人權作為自身建基的重要原則之一，
在彌補香港特區維護國家安全制度漏洞
的同時，積極回應香港社會各界關於人
權保障的合理關切，依法保護香港特
區居民根據香港基本法享有的權利和
自由，以及根據《公民權利和政治權
利國際公約》和《經濟、社會與文化
權利的國際公約》享有的各項權利和
自由。

《條例》通過清晰定義國家安全概
念，維護國家安全定義的統一性、明確
性與權威，防範出現濫用國家安全概念
的現象，以求實現國家安全和人權保障
的合理平衡。《條例》明確引述《中華
人民共和國國家安全法》第2條的規定，
將國家安全定義為 「國家政權、主權、
統一和領土完整、人民福祉、經濟社會
可持續發展和國家其他重大利益相對處
於沒有危險和不受內外威脅的狀態，以
及保障持續安全狀態的能力。」 一方面
明確了國家安全只有國家統一標準，具
有國家屬性；另一方面體現法律規範的
明確性原則。

法律的生命在於實施，普通法的生
命更在於實踐。香港國安法實施五年來
將法律文本中的人權保障原則轉化為具
體的權利保障實踐，並依據基本法、國
安法制定《維護國家安全條例》，完善
國家安全相關法律，為在個案中尋求國

家安全和人權保障間的合理平衡積累了
經驗。

二、香港國安法司法適用
中安全與人權的平衡

自本法實施以來，截至2025年3月1
日，在所有相關法律下，涉嫌從事危害
國家安全的行為和活動的案件中，共320
人被拘捕，186人及5家公司被檢控，
161人及1家公司已被定罪，包括已被判
刑或正等候判刑的個案。其中，91人及4
家公司是就香港國安法下的罪行被檢
控，76人被定罪。主要涉嫌分裂國家、
顛覆國家政權、勾結外國勢力及從事恐
怖活動等。

普通法精髓在於經驗與判例，通過
五年來特區法院辦理的國家安全個案，
我們可以觀察國安法實施的總體效果，
特別是法院如何以國安法為依據尋求個
案中自由與安全的合理平衡。香港國安
法制定時社會各界普遍關注司法獨立原
則是否受損，個別人預言 「國安法實施
之日就是司法獨立消失之日」 。五年來
香港國安法實施實踐表明，司法獨立不
僅沒有受損，而且隨着法治環境的改善
與秩序的恢復，人們對司法獨立仍抱有
信心。香港的司法體系嚴格依照法律程
序檢控、審理國安案件，積累代表性案
例，為審理國安案件創造新的模式，豐
富普通法傳統。

相稱性原則（比例原則）通常被特
區法院適用於國家安全與人權之間的價
值權衡。如區域法院在煽動罪相關的案
件中，合理運用相稱性原則，在 「譚得
志案」 中認為，煽動罪所用的字眼並非
過於模糊，而 「能因時制宜地由法庭作
出闡釋和解讀」 ，並裁定 「有關條例罪
行是合憲，符合基本法和人權法案的條
款和精神，以及是依法規定。」 特區終
審法院在 「8．18流水式集會案」 中為該
原則在國安案件中的合理適用提供了指
引，確立起不同於其他普通法管轄區的
特質。在2019年8月18日，黎智英、吳
靄儀等7名被告在未獲批准的情況下組織
和參與維多利亞公園集會及之後的遊
行，經審訊後被裁定觸犯 「組織及參與
未經批准集結罪」 ，此後上訴庭撤銷7人
「組織未經批准集結罪」 ，但維持 「參

與未經批准集結罪」 。被告一方上訴至
特區終審法院，主張《公安條例》中相
關條文不相稱地限制集會自由，同時認
為應當採取英國最高法院在 「Zigler案」
和 「Abortion Services案」 判決中運用
的 「執行相稱性」 原則，以判斷檢
控、定罪決定是否不相稱地限制集會
自由。

考慮到 「一國兩制」 下，香港特區
普通法體系和英國司法體系的差異，香
港特區終審法院並未採納英國最高法院
在 「Zigler案」 和 「Abortion Services
案」 判決中運用的 「執行相稱性」 原
則。在英國法律體系下，法院無權直接
宣告相關措施或法律無效，被宣告不符
合人權的法律仍可能衍生出檢控和定罪
決定，因此需要分別檢驗其是否符合相
稱性原則。相比之下，香港特區法院依
照基本法針對違反基本法的本地法律，
在個案中有權頒布補救令、廢除或宣告
該本地法律無效。

就此而言，如果香港特區本地法律
被裁定符合相稱性原則，那麼據此做出
的定罪決定必然可以通過相稱性測試，
無法基於相稱性原則進行獨立審查。在
「梁國雄訴香港特區案」 中，香港特區

終審法院已經運用相稱性原則裁定《公
安條例》符合香港基本法，因此對拘
捕、檢控和定罪單獨適用相稱性加以檢
驗並不恰當，香港特區終審法院據此駁
回被告上訴。

根據香港國安法第3條第3款的規
定，香港特區法院在 「呂世瑜案」 判決
發展了香港國安法的解釋方法，指引此
後國安案件的量刑。本案中，被告人被
控煽動分裂國家罪，被告人承認控罪。
後由原審法院按照香港國安法第21條確
定5年半的量刑起點，但未因認罪獲得三
分之一減刑，而是被判處5年監禁。此
後，被告人據此向終審法院提起上訴，
主張按照本地法律應獲得完整的三分之
一減刑。

在該案判決中，香港特區終審法院
首先回顧了 「香港特別行政區訴黎智英
案」 中確立的解釋原則，指出香港國安
法特定條文的意思和效力須因應整部香
港國安法的背景和目的來確定。參考全
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在立法過程中所作決
定和相關說明，香港國安法的立法原意
是將其融入香港特區法律制度，尋求實
現與特區本地法律的銜接、兼容和互
補，除非特區本地法律被香港國安法取

代，否則仍可繼續適用。
在香港特區終審法院看來，香港國

安法第33條旨在通過減刑事由，鼓勵犯
罪人和可能犯罪的人士放棄犯罪、協助
當局遏制危害國家安全的活動和促進執
法。認罪難以實現該條追求的立法目
的，無法被解釋進該條規定的減刑事
由，香港特區終審法院最終駁回上訴，
維持下級法院原本確定的刑期，在法理
上給予了清晰的解釋，使安全與自由關
係的一些疑惑得到合理解決。

在定罪、量刑事項之外，香港特區
法院還在保釋申請等程序問題上合理權
衡國家安全和人權保障兩項重要價值。
如何適用保釋規則是香港國安法實施以
來的核心爭議之一，《刑事訴訟程序條
例》第9D條遵循着以保釋為原則的制度
邏輯，香港國安法第42條第2款確立起嚴
格限制保釋的原則，香港特區法院在一
系列案件中確立起保釋申請的處理原
則。

在 「唐英傑案」 中，香港特區高等
法院認為香港國安法第42條第2款既未取
消保釋權利，也沒有遵循保釋推定原
則，而是確立起不可適用保釋的特殊情
況。如果法院評估被告將繼續觸犯香港
國安法規定的危害國家安全犯罪，便不
得批准被告的保釋申請。綜合考慮香港
國安法第4條和第5條確立的人權保障原
則和無罪推定原則，法院在評估被告再
犯風險的過程中應當盡可能採取符合基
本權利保護要求的方式，如果法院沒有
充分理由認為被告在保釋期間將犯下香
港國安法中規定的罪行，那麼就沒有理
由拒絕保釋申請。就此而言，香港國安
法第42條第2款並未從實質上改變《刑事
訴訟程序條例》第9G（1）條就拒絕保釋
申請設定的條件。

相比之下，香港特區終審法院在
「黎智英案」 中同樣堅持保釋規則的適
用必須與人權保障和法治原則保持協
調，但認為香港國安法第42條第2款特別
設定了嚴格門檻。如果法院在考慮所有
相關材料後，沒有充分理由相信被告不
會繼續實施危害國家安全行為，就應當
拒絕其保釋申請。即便法院認為已經具
備充足理由，仍需要繼續考慮所有與批
准或拒絕保釋相關的事項。通過回溯香
港國安法立法原意，香港特區終審法院
認為除了香港國安法第42條第2款規定的
例外情況，此前保釋制度的一般原則仍
在國安案件中繼續適用。

此後，在 「伍巧怡案」 判決中明確
香港國安法第42條確立的保釋規則適用
於香港國安法之外的其他危害國家安全
犯罪。在考察香港國安法立法過程的相
關材料之後，香港特區終審法院認為香
港國安法旨在與香港特區本地法律一起
適用、相互補充，從而更為有效地保護
國家安全。對於香港國安法第42條第2款
這樣沒有以 「本法」 進行限定的條款，
原則上應當理解為適用於所有危害國家
安全犯罪，因此即便該案所涉罪行未被
規定在香港國安法中，也應適用香港國
安法第42條第2款確立的保釋規則。

總體而言，香港特區法院五年來在
定罪、量刑、保釋申請、審判程序以及
執法權力監督等各類事項上積累了一系
列典型案例，為今後完善香港國安法的
實施機制提供了經驗素材。

三、香港國安法實施發展
安全與自由平衡的新法理

當前在全球範圍內，如何平衡國家
安全與人權保障之間的關係仍是各國共
同面臨的挑戰，在基本命題與學術範式
上仍沒有共識性的範式，按照傾向於安
全的程度，大體上形成了四種理論範
式。

一是將安全理解為任何國家或者政
治共同體存在的目的，這個意義上的安

全是先於憲法、先於法律的（安全作為
前憲法的一般國家目的）。這種觀點延
續了霍布斯、黑格爾、施米特的傳統，
據此，國家是先於憲法存在的，而保障
安全正是國家存在的目的，因而，安全
實際上構成了自由和法治的邏輯前提，
故也並不存在自由與安全的衝突。二
是，將安全理解為一種主觀權利，認為
儘管憲法沒有明確規定，但從中可以推
導出 「請求安全的基本權利」 。也有學
者主張，通過保護憲法上的生命、健康
和其他基本權利，個體的安全就可以得
到充分的保障。因而，安全不是一種基
本權利，而是一項國家任務。三是，將
安全理解為國家的一種客觀法律義務，
國家要保護公民的基本權利，就必須首
先確保安全（國家的基本權利保護義
務）。四是，將安全理解為一種由憲法
承認的共同利益，或者由憲法規定的國
家目標。

其中，第三種和第四種觀點代表了
國際學界的主流見解，但仍面臨各種爭
議。自由與安全的價值權衡要在個案中
實現，有時基於國家安全的風險，要傾
向於優先維護安全價值。因此，將人權
與國家安全對立的觀點本身就是沒有依
據的。

在憲法建構的框架下，國家安全與
公民自由如何獲得平衡是各國法學界都
在思考和探索的課題。憲法學在一般意
義上對國家安全的探討可以追溯到刑事
法領域與叛國罪、顛覆類型犯罪等相關
的諸多領域，涉及到人身自由、言論自
由、財產權等諸多基本權利的保護問
題。伴隨國際恐怖主義的威脅，包括法
學界在內的整個知識界更加注重非傳統
安全領域的挑戰，對恐怖主義、極端主
義、分裂主義，以及伴隨着諸多風險挑

戰而迅速迅猛發展的國家機器及相應的
技術手段，進行了一定探索，但仍有不
少安全與自由的範式、基準等問題沒有
解決。

香港國安法的成功實施，從法理上
為普通法國家和地區處理國家安全與個
人自由的案例提供了範例或者參考。也
有一些普通法國家的司法機關，在處理
類似案件時參考香港法院相關的案例。
在法理上，香港法院處理國安案件時，
明確了國家安全是為了實現個人自由而
存在的。

在 「馬俊文案」 中，在街頭或者採
訪20多次時公開宣揚涉及分裂國家的口
號問題，在區域法院受審後裁定一項
「煽動他人分離國家罪」 成立，上訴後
被判監5年。審訊時，辯方強調 「一連串
行為只是叫喚空洞的口號，行使言論自
由，並不違法。」 法官則在判詞中認
為，本案看不出對被告行使言論自由的
權利有任何限制，反而被告忽略或對
「香港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的一
部分」 視而不見。煽動罪毋須其他人被
煽動，故被告人有沒有採用實際行動分
裂國家並不重要。

另外，法院運用國安法的法理公正
審判，做出多個明確 「香港國安法具有
凌駕性」 的裁決，維護國安法的權威。
如全國人大常委會12．30解釋對國安法
第14條、47條解釋後，及時體現立法原
意，在相關判詞中法官列舉憲法、基本
法與國安法，體現立法原意。如在黎智
英案中，法院明確 「國安委決定不受司
法覆核」 的原則。在法律解釋技術與方
法上，既保持普通法傳統，同時引入內
地法律解釋技術，尋求融合，發展 「一
國兩制」 下的法律解釋制度。

法治是國家安全與個人自由協調的
基礎。香港特區法院在個案的處理中，
堅持法治原則，堅守司法獨立，在法治
框架內權衡公共利益與個人利益平衡，
增強法治的穩預期功能。當然，國家安
全與個人自由的協調包含了政治自由、

人身自由、經濟自由、學術自由等諸多
領域，很難說存在統一的衡量標準與公
式。國家安全與個人自由的協調與具體
的憲制架構有關，比如立法機關與行政
機關的立法權限，司法機關的審查強度
與 對 行 政 機 關 判 斷 的 尊 讓
（deference），這些都應該在具體的憲
制架構下展開。這方面香港法院的解釋
方法與發展出的法理對其他普通法國家
和地區是有參考價值的。

四、完善香港國安法實施
中平衡安全與自由的機制

香港國安法實施五年來在恢復法治
秩序與社會穩定等方面發揮的重要作用
是有目共睹的。近年來在國際評價機構
的各類評價中，香港的經濟自由度一直
處於世界前列。截至2024年12月31日，
香港經濟自由度排名世界第1；全球金融
中心指數由2024年3月的第4位上升至同
年9月的第3位；世界競爭力排名由2023
年的第7位上升至今年的第3位。加拿大
智庫菲沙研究所（Fraser Institute）發
布的《世界經濟自由度2024年度報告》
中，香港在165個經濟體中獲評為全球最
自由經濟體，重奪世界第一。五個評估
大項中，香港在 「國際貿易自由」 及
「監管」 均位列首位，在 「穩健貨幣」
的排名亦升至全球第三。

上述事實充分表明，通過國安法實
施，恢復法律秩序後，投資者的信心得
以進一步鞏固，所謂 「撤資」 現象並沒
有出現。在 「一國兩制」 下，香港擁有
的獨特的地位和優勢得到保障，包括法
治及司法獨立、資金自由進出、自由的
貿易和投資制度、簡單低稅制、良好的
營商環境，以及高效廉潔的政府。香港
以貿易自由、投資自由和金融自由實現
了高度的市場開放，並因監管透明度提
高和有競爭力的稅收制度而更為強化。

當然，我們必須看到，香港國安法
實施中也面臨新問題、新挑戰。在充分
肯定成效的基礎上，我們要認真總結經
驗，反思存在的問題。如需要進一步凝
聚安全與自由廣泛的社會共識，提升國
家安全觀念；香港特區法院在香港國安
法一些罪名的理解與解釋上仍有歧義，
需要在個案中凝聚共識，也有必要對相
關法律界限進行必要說明。當下的國安
教育體系雖取得成就，但還需要提升實
效，國際社會對香港國安法的實施還存
在一些誤解與偏見，我們需要進一步加
強國際傳播，讓國際友人了解國安法是
如何保障自由與人權，消除誤解和污名
化。

在 「一國兩制」 實踐進入新階段，
「一國兩制」 所蘊含的 「和平、包容、
開放與共享」 的價值理念已具有廣泛的
國際影響。因此，在香港國安法實施過
程中，我們要堅持香港基本法和香港國
安法的初心與宗旨。香港基本法的初心
是維護國家的統一和領土完整、保持香
港的繁榮和穩定，國家必須履行保持特
別行政區長期繁榮與穩定的憲法義務，
這種義務的履行要求從國家的整體性出
發制定國家的法律與政策，服務於國家
發展目標的實現。

香港特區在維護國家安全和香港特
區的法治秩序的同時，必須充分保障人
權，依法保障香港居民的合法權利和自
由，堅持國家安全的原則與邊界。國家
安全是國家的一種重要能力或實力，關
係國家生存和發展，並且以人權為核心
價值。國家安全與人權相互聯繫，相互
倚重，並不矛盾。一方面，保障國家安
全是人權的基礎；沒有國家政權的安
全，國家的生存直接受威脅，人權保障
自然失去基礎。另一方面，維護國家安
全的最終目標之一是保持人民主體地
位，維護人的尊嚴，保障人權。

在香港國安法實施過程中必須堅持
依照法治原則辦事，合理平衡國家安全
與自由保障兩項價值。在法治原則下，
安全與人權、自由的關係圖景並非固定
不變或者可範式化，而是始終處於動態
平衡之中。在國家安全與個人自由的關
係中，應當明確國家安全是為了實現個
人自由而存在的。雖然只有在國家安全
的秩序保障基礎上，個人自由才可能充
分實現，但這不能導向將問題泛化，應
當在具體情況下兼顧國家安全與個人自
由。在人權與國家安全關聯性中注意把
握安全的預防性，要靠預防來防止對安
全環境的破壞。 「不安全性本質上先於
不安全事件而發生」 。要提高防範和抵
禦安全風險的能力，要履行預防功能，
防止各種風險，及時消除安全與人權之
間的衝突。

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中國人
民大學 「一國兩制」 法律研究所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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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要總結香港國安法實施5年的經驗，以應對新問題、新挑戰，同時進一步凝聚
社會共識，提升國家安全觀念。


